附件1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荣田食品加工厂生产的韩式风味萝卜条
（一）生产日期：2022-04-19，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及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项目不符合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沈阳市荣田食品加工厂实施现场检查，检查生产车间及库房，现场制作现场检查笔录，该批次不合格食品共生产韩式风味辣白菜9箱共计40.5公斤，已全部售出。
（三）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监督企业对售出产品进行召回，企业依法主动暂停生产不合格食品。
（四）开展不合格原因分析排查，限定期限完成整改并复查，加强跟踪抽检监测。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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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荣田食品加工厂生产的韩式风味萝卜条
（一）生产日期：2022-04-19，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及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项目不符合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沈阳市荣田食品加工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四项（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之规定,构成了生产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的行为，决定对其处罚。2022年9月9日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南市监处罚【2022】058号）。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沈阳市荣田食品加工厂已对该批次产品进行召回，积极发布召回公告进行召回，但是由于产品销售一空，没有产品被召回，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其复查，未发现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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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韩式风味萝卜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报告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涉及我区1批次不合格食品1家生产企业有关核查处置及信息公开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韩式风味萝卜条基本信息如下：
表1  不合格食品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GC22210100201731153
	样品名称
	韩式风味萝卜条

	生产日期
	2022-04-19
	型号规格
	318g/盒

	标称生产企业
	沈阳市荣田食品加工厂
	被抽样单位
	沈阳比优特商贸有限公司奥体广场分公司

	检验不合格项目
	1.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2. 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
	检验机构
	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22-06-22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22-06-24



二、生产环节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不合格报告后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情况。具体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2  生产环节核查处置情况表
	处置措施
	具体情况

	产品控制
	1.产品控制措施。产品已全部售出。
2.产品控制具体情况
（1）生产9箱，共40.5公斤，库存0。
（2）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
（3）由于售出时间过长无法召回。

	原因排查
	技术员在家隔离，代班人员操作失误

	行政处罚
	沈阳市荣田食品加工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四项“（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之规定,构成了生产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的行为，决定对其处罚。2022年9月9日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南市监处罚【2022】058号）。

	整改复查
	（1）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该企业进行复查，工厂已停产。

	通报移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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